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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2021_2022__E6_89_98_E8

_BF_90_E4_BA_BA_E5_c30_35941.htm 按照海牙规则和中国海

商法的规定，当因托运人要对造成的损失负责。但有时托运

人并没有明显的过失，那么是否要负责呢？下面，让我们来

看英国上议院最近判决的一个与此相关的案例。该案中除了

托运人的责任外，还涉及到责任可否依背书提单而转让的问

题。 该案中上诉方托运人从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装运落花生提

炼物的货物运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RioHaina。货物装上了承

运的船，承运人签发了并入海牙规则的提单。货物在装船时

沾染上了谷班皮蠢这种害虫，但是承运人和托运人都没有发

现。船到RioHiana时才发现这一感染情况，因而被留置在检

疫处。两次熏舱都未能清除这种害虫，最后船被责令带着其

剩余的货物离港。在此期间，船舶被收货人以未能交货而扣

押。释放后船回到SanJuan，在那里进行检查时，美国农业机

关通知该船将货物运回原产地或卸到海中。在这种情况下，

承运人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将全部货物卸到海中，其中包括

在装运落花生货物之间装船的谷物，而该谷物并没有沾染这

种害虫。重新进行熏舱后，船舶终于得以在延滞两个半月之

后装运下一个租约所规定的货物。 承运人此后依据提单对托

运人提出诉论，按海牙规则第四条第六款规定，或按普通法

所规定的不装运危险货物的默示责任，请偿船期损失和熏舱

费用。海牙规则第四条第六款规定了托运人装运易燃、易爆

和危险货物时的责任。 托运人则认为，即使他们对承运人负

有责任，他们的这一责任也应根据1855年英国提单法第一条



的规定，在提单背书转让给收货人后而转移这一责任 一审法

官司对责任作出了有利于承运人的判决，而上诉法院确认了

这一判决。托运人因而上诉到英国上议院，并进一步提出，

即使他们对承运人负有责任，也应根据海牙规则第四条第三

款的规定，可以摆脱这一责任，因为托运人本身并未有任何

过失。上议院判决道，对其他货物构成危险的货物应视为海

牙规则第四条第六款意义上的危险货物，例如即使对船本身

没有危险也不会对同船的其他货物造成直接的有形损害，但

是却会导致正常货物被迫倒到海中。进而，第四条第六款是

一个独立的规定，这一规定了装运危险货物的严格责任，与

是否有过失和/或疏忽无关；这一责任在第四条第三款中既不

是明示也不默示的。在这一案件中，但这却导致需要将货倒

入海中的结果，显然落花生货物具有危险性质，托运人因而

对承运人所招致的所有损失和费用负责，因为如果承运人知

道这一危险性，一定不会装运落花生这种货物。 不仅如此，

托运人不能根据1855年提单法第一条的规定，通过背书提单

将落花生货物的所有权转移给收货而摆脱托运危险货物的责

任，因为尽管因运输合同而享有的权利可通过背书得到转让

，但责任却不能转让，因而驳回托运人的上诉请求。 普通法

下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的责任，并不因他是否知道货物的危

险性或知道的方式而改变，因而普通法下的默示责任和海牙

规则第四条第六款规定的责任是相一致的。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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